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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及中國報章刊登公告如下，
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內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9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張東海先生、劉春林先生、葛耀勇先生、張東升先
生、王三民先生、呂貴良先生及劉劍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杜瑩芬女士、張
志銘先生、黃速建先生及黃顯榮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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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修订说明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经公司检查，发现部

分内容不完整，故对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做出如下修订： 

一、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第九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第 5 页）：增加行项目“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9,748,639.32元”。 

二、第九节 财务报告，第二项，财务报表，合并资产负债表（第 34 页）：

增加行项目“2019 年 6 月 30 日长期负债 26,496,414,546.15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期负债 27,509,102,119.45 元； 2019 年 6 月 30 日应付债券

3,930,619,566.47元，2018年 12月 31日应付债券 3,441,318,456.58元”。 

上述修订内容均不涉及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在《上海证券报》刊登的内

容，本次修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没有影响，亦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信息内容的实质判断。修订后的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内蒙古伊泰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二日 


